
梁春燕：
本院受理付郁诉你诉

前 财 产 保 全 纠 纷 一 案 ，已
作 出 保 全 裁 定 ，现 依 法 向
你公告送达（2016）冀 0727
财保 51 号民事裁定书。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 取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本
裁定立即开始执行。如不
服 本 裁 定 ，可 以 自 收 到 裁
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
申 请 复 议 一 次 ，复 议 期 间
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刘刚：
本院受理崇礼县金凯

新农村建设开发投资有限
公司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
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6）冀
0733 民 初 36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
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
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法院

刘刚：
本院受理崇礼县金凯

新农村建设开发投资有限
公 司 诉 刘 英 、你 不 当 得 利
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6）冀 0733 民 初 364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
起 ，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
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法院

刘刚：
本院受理崇礼县金凯

新农村建设开发投资有限
公 司 诉 赵 桂 英 、你 不 当 得
利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16）冀 0733 民 初 366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
起 ，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
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法院

靖秀勇、靖洪印、曾照鸿、
李帅、赵树魁、王建军、杨
春峰、任全会、郭金星、郭
俊勤、曹玉智、李世杰：

本 会 受 理 的（2016）沧
仲 案 盐 字 第 0106、0134、
0147、0153、0170、0189 号申
请人盐山县农村信用联社
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因金
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
向你们公告送达受理通知
书、仲裁申请书副本、选定
仲 裁 员 通 知 书 、当 事 人 送
达 地 址 确 认 书 、仲 裁 规 则
及仲裁员名册。自公告发
出 之 日 起 ，来 本 会 领 取 以
上公告文书，经过 60 日未
领取即视为送达。公告期
满 15 日内选定仲裁员，并
与申请人共同选定首席仲
裁员，逾期未能选定，本会
主 任 将 依 法 指 定 陈 金 玲 ，
张 炳 贤 为 本 案 仲 裁 员 ，李
友 权 为 本 案 首 席 仲 裁 员 ，
并组成以李友权为首席仲
裁员，陈金玲、张炳贤为仲
裁 员 的 仲 裁 庭 。 本 案 于
2017 年 2 月 22 日 上 午 9 点
至 2017 年 2 月 23 日 下 午 4
点在沧州仲裁委员会盐山
办 事 处 开 庭 审 理 ，如 无 正
当 理 由 不 到 庭 ，仲 裁 庭 将
依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。
沧州仲裁委员会

刘艳芬不慎将警察证
丢失，警号为 048762，特此
声明。

贾文亮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警号为 056913，特此
声明。

周文哲不慎将人民警
察证丢失，警号为 081703，
声明作废。

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
律师马洁不慎将法律职业
资格证书（副本）遗失，证
书 编 号 A20091301020153，
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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